关于《丽水市牛羊定点屠宰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2023年2月22日）

一、有关起草背景

肉类是重要的“菜篮子”产品,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肉类多样化和质量安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推动牛羊产业快速发展。2022年，全市牛饲养量3.69万头，同比增2.5%，其中出栏1.19万头，增5.9%；羊饲养量16.64万头，同比增5.8%，其中出栏9.18万头，增11.3%，湖羊产业发展迅猛，同比增26.7%。全市新增年出栏5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10家，莲都、缙云、景宁新建万头湖羊场，牛羊产业正朝着规模化、现代化养殖稳步转型。

从牛羊屠宰行业看，目前，全省除宁波市实行全域牛定点屠宰外，其他市仅部分县自行实施牛羊集中屠宰管理，我市也仅莲都、龙泉、景宁（现停宰）3地有集中牛屠宰点，莲都、景宁（现停宰）2地有羊集中屠宰点，其他县均为分散自宰自销。牛羊屠宰行业现状已明显不适应人民群众对消费安全需求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因此，强化牛羊定点屠宰管理对于保障畜产品安全和有效供应意义重大。2021年《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后，明确规定在条例施行之日起两年内全省实施牛羊定点屠宰和集中检疫。此后，省里相继出台《浙江省家畜屠宰管理办法》《浙江省牛羊定点屠宰厂（场）设置条件和审批程序规定（试行）》（浙政办发〔2022〕58号）等相应配套规章制度，为推进牛羊定点屠宰提供了法制保障。同时，要求各设区市出台相应实施方案，共同推进牛羊定点屠宰制度实施。

二、有关起草依据

1.《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设区的市、县（市、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实施生猪定点屠宰和集中检疫。”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牛、羊养殖规模以及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分布等情况，合理规划牛、羊定点屠宰加工场所，在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两年内实施牛、羊定点屠宰和集中检疫，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除外。”

2.《浙江省家畜屠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全省家畜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制定家畜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报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
3.《牛羊定点屠宰厂（场）设置条件和审批程序规定（试行）》（浙政办发〔2022〕58号）“设置规划”规定：

“各设区市根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遵循统一规划、集中屠宰、有利流通、方便群众的原则,按照牛羊屠宰能力与当地及周边地区牛羊养殖规模、消费等相匹配的要求,制定牛羊定点屠宰厂(场)实施规划。”
三、有关设置数量及布局确定

1.设置数量。根据《浙江省牛羊定点屠宰厂（场）设置条件和审批程序规定（试行）》（浙政办发〔2022〕58号）规定：“各设区市应严格控制牛羊定点屠宰厂(场)数量,独立设置的牛羊定点屠宰厂(场)和在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增设的牛羊屠宰加工场所总数量不超过有规模畜禽养殖的县(市、区)数量。其中,独立设置的牛羊定点屠宰厂(场)原则上可按每 100 万常住人口设置 1 家进行规划,最多不超过 4 家,年设计屠宰能力应当符合国家和省产业结构调整导向。”因此，全市拟设置牛羊定点屠宰厂（场）不超过9家，其中，独立设置的牛羊定点屠宰厂（场）不超过2家，已是依照上述规定最大限度留足设置数量（丽水上限9家）。

2.总体布局。在布局方面，方案拟定“按照行政区划和产业结构进行布局、分步推进，原则上一县域不超过一家，鼓励跨县域设立区域性屠宰企业。支持现有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增设牛羊定点屠宰加工场所或整体改建，鼓励发展综合屠宰加工中心建设模式。”一方面，丽水市是浙江省辖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以中山、丘陵地貌为主，县域面积大，县间、县内通勤时间较长，考虑到保障民生、消费匹配、方便群众等因素，原则上以县域划分进行布局。另一方面结合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环境承载等因素，支持现有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增设牛羊定点屠宰加工场所或整体改建，鼓励设立跨县的区域性屠宰企业和多畜种综合屠宰加工中心。总体布局符合全省牛羊定点屠宰规划总方向，同时兼顾本市的区划和产业、独设和增设、当前和未来实际，分步推进。其他设区市设置情况：除市辖区外，基本也是按1县1场设置。
3.建设方式。《浙江省牛羊定点屠宰厂（场）设置条件和审批程序规定（试行）》（浙政办发〔2022〕58号）规定，可通过在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增设牛羊加工场所和独立设置牛羊定点屠宰厂（场）两类模式建设。①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增设牛羊加工场所的，需按照现有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布局（全市现有生猪定点屠宰场10家，其中莲都区2家，其他各县1家），并要符合增设条件进行扩能提升建设。②独立设置牛羊定点屠宰厂（场）的，原则上按每 100 万常住人口设置 1 家进行规划（我市不超过2家）,且年设计屠宰能力应当符合国家和省产业结构调整导向，目前全市没有独立设置牛羊屠宰厂（场），但为以后发展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企业预留空间。各地根据实际，科学规划，选择适合模式建设。

四、有关具体任务落实

1.制定方案。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据本设置实施方案，制定本辖区实施牛羊定点屠宰的具体工作方案，于本方案发布后2个月内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工作方案要明确推进牛羊定点屠宰各有关措施落实和任务细化。

2.组织发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牛羊屠宰场点组织开展清理整顿行动。开展以实施牛羊定点屠宰为重点宣传引导行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按照《浙江省家畜屠宰管理办法》的要求，于2023年7月1日起全面实行牛羊定点屠宰。

3.项目推进。拟在2023年兴建牛羊定点屠宰厂（场）（含增设）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于2023年5月底前将项目建设方案及所在地政府意见，报市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4.审核发证。对完成牛羊定点屠宰厂（场）建设的，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审核验收。符合要求的，审批机关核发牛、羊定点屠宰许可证。
5.质量管控。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强化“浙农牧”“浙食链”系统应用，实现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鼓励定点屠宰企业配套建设数字化、可视化设施设备，开展智能化生产和管理，有效提升家畜屠宰质量和效能。
6.强化监管。开展屠宰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特别是全面实施牛羊定点屠宰后，各县（市、区）要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规调运、私屠滥宰等行为。

五、有关期限规定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1个月后施行，有效期三年。”规定，源于《浙江省家畜屠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家畜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并动态调整。”要求和《浙江省家畜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效力期间为2022-2025年规定。
